2017年度各类奖教金申报说明
1、 南京大学教学终身成就奖
1. 奖励对象及条件
奖励对象为在教育教学上做出突出贡献，具有丰硕的教学成果，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深受师生敬重的优秀教师（或团队）。被推荐教师个人或被推荐团队的核心成员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bookmark: _GoBack]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富有教育情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人师表、师德高尚、乐于奉献、爱岗敬业，收到广大师生的敬重；
（2） 长期工作在本科教学第一线，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有创新，教学水平高、教学成效突出，在全国高教界具有高知名度和广泛影响力，具有鲜明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3） 年龄在55周岁以上（1962年1月1日前出生）；
（4） 从事本科教学工作20年以上，且在南京大学工作满15年以上。
2. 评选名额和奖励金额
本年度“南京大学教学终身成就奖”视申报情况奖励1名优秀教师（或团队），名额允许空缺；每名教师（或团队）一次性奖励20万元人民币（税前）。
3. 推荐方式
院系推荐、教授联名推荐两种方式：全校各院系及教学单位可推荐1名优秀教师（或团队）参加评选；5名及以上的教授可联名推荐1名优秀教师（或团队）。
2、 南京大学创新育人奖
1. 奖励对象及条件
奖励对象为在本科教育教学上具有较为突出的工作业绩和成果，专业水平高、教学工作量充足、教学效果好的全校各专业一线教师，同等条件下向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承担本科生学科竞赛指导工作、承担本科生论文、实习、实践教育的老师倾斜。被推荐或申报的教师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在职教师，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具有投身本科教育事业的热情；
（2） 教学工作量饱满，近三学年（2014-2015学年、2015-2016学年、2016-2017学年）累计本科标准课时达128课时以上（课时量以每学期实际排课为准）；
（3） 教学效果突出，近三年本科教学课堂测评均分位居院系前列；
（4） 近三年内无教学事故记录或其它处分记录。
2. 评选名额和奖励金额
本年度“南京大学创新育人奖”评选名额：20人，每人一次性奖励金额2万元人民币（税前）。
3. 推荐方式
院系推荐。全校各院系及教学单位可推荐1名优秀教师参加评选。
3、 南京大学赵世良讲座教授
1. 奖励对象及条件
重点奖励在南京大学长期从事本科教学工作，长期承担教学任务并做出突出贡献的一线优秀教师，特别是讲授基础课的优秀教师，鼓励已经完成聘期内任务的“赵世良讲座教授”继续申报。被推荐教师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长年来积极投身本科教育事业，师德高尚，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严谨笃学，富有创新协作精神；
（2） 教学能力与水平：教育思想先进，教学内容符合认知规律；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能及时把国内外教改成果以及学科最新发展成果引入教学；课程讲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育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思维；积极开展教学方法研究与应用，注重因材施教；教学效果好，学生评价优秀，主讲课程在全国同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形成独特而有效的教学风格，获得广泛认可；
（3） 教学改革与成就：在培养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成绩突出，获得过国家级教学方面的奖励；或主持过省级及以上重大教改项目或课题，发表多篇高质量的教改教研论文或出版具有一定影响的教改教研专著；或主持过国家级精品课程、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及视频公开课程；或自编、主编高水平、有特色、有影响的教材，获国家级奖励；
（4） 教学团队建设与贡献：自觉指导和帮助中青年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重视教学队伍建设，作为课程主持人或主讲教师对形成结构合理的教学梯队、取得本校该领域教学的长足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5） 候选人须具有教授职称，并长期承担基础课程教学；教学工作量饱满，其中55周岁以下的候选人近五年来每年基础课程教学工作量原则上要求达到48课时。
2. 评选名额和资助金额
本年度“南京大学赵世良讲座教授”评选名额：5人，每人一次性奖励金额10万元人民币（税前）。
3. 推荐方式
院系推荐：全校各院系及教学单位可推荐1名优秀教师参加评选。

4、 南京大学杜厦奖教金
1. 奖励对象及条件
奖励对象从如下院系中产生：文学院、历史学系、哲学系、外国语学院、数学系、物理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大气科学学院、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匡亚明学院。
被推荐教师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在职教师，年龄45周岁以下（即1972年1月1日以后出生），学科带头人和教学骨干优先；
（2） 教学工作量饱满，近三学年（2014-2015学年、2015-2016学年、2016-2017学年）累计本科标准课时达192课时以上（课时量以每学期实际排课为准）；
（3） 教学效果突出，近三学年本科教学课堂测评均分位居院系前列；
（4） 品德优良、模范遵守国家法令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5） 忠诚人民教育事业、师德高尚、教学成绩或管理业绩卓著；
（6） 在某一学科领域内研究深入，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科研成果显著。
2. 评选名额和奖励金额
本年度“南京大学杜厦奖教金”评选名额：4人（文科选2人；理科选2人，同等条件下向基础理科倾斜），每人一次性奖励金额2万元人民币（税前）。
3. 推荐方式
院系推荐：符合申报条件的院系可推荐1名优秀教师参加评选。

5、 南京大学“中国银行”教师教学成果奖
1. 申报对象及条件
申报对象为本科教学工作获普遍好评，积极探索教学改革与研究的一线教师。申报人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热爱学生，热爱教学，潜心教学方法改革的引导；
（2） 教学工作量饱满，近三学年（2014-2015学年、2015-2016学年、2016-2017学年）累计本科标准课时达96课时以上（课时量以每学期实际排课为准）；
（3） 课堂教学效果好，如有学校或院系专家听课记录，等级在“良”及以上；
（4） 近三学年内无教学事故记录或其它处分记录。
（5） 教学成果要求：
一等奖教学成果应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等方面有较大创新，教育理念先进，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具有明显成效，在全校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指导推广作用；
二等奖教学成果应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某一方面有所创新，教育理念先进，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具有成效。
2. 评选名额和奖励金额
本年度“南京大学教师教学成果奖”设一等奖和二等奖。一等奖9名，每人一次性奖励金额3万元人民币（税前）；二等奖8名，每人一次性奖励金额2万元人民币（税前）。同等条件下向青年教师倾斜。名额可空缺。
3. 推荐方式
院系推荐：全校各院系及教学单位可推荐1名优秀教师参加评选。
已获过“中国银行”2014、2015年度青年教师教学成果奖、2016年度教师教学成果奖的教师不能重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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